
一、 重要提示

１．１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１．２

如有董事未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应当单独列示该董事姓名及未出席原因。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原因的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曹志勇 钮卫平

１．３

公司负责人姓名 徐辉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姓名 徐辉

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姓名 许奇

公司负责人徐辉、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徐辉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许奇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

准确、完整。

１．４

公司第一季度报告中的财务报表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２．１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

）

总资产

１２

，

９７８

，

６６０

，

７６４．９７ １４

，

２０６

，

９１９

，

６６１．６１ －８．６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７

，

６５０

，

４６１

，

０３６．１２ ７

，

６２５

，

４１１

，

４８８．０５ ０．３３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６４

，

２５４

，

４９７．７１ －１１１

，

６３５

，

２６０．０７ －４７．１３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营业收入

１

，

０１８

，

１０１

，

５３４．７９ ７９７

，

６４１

，

６５９．７３ ２７．６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６４

，

４５８

，

２２３．９４ １４０

，

１６１

，

６６６．９５ １７．３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１６１

，

１８３

，

９７７．８７ ９６

，

５２３

，

７５８．３８ ６６．９９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２．１５ １．８３

增加

０．３２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５２ ０．０４４ １８．１８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５２ ０．０４４ １８．１８

２．２

截至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的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

１６９

，

２３６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

持股总数

持有有限

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上海广播电影电视发展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４５．１９ １

，

４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无

上海广播电视台 国有法人

１０．０９ ３２１

，

４１１

，

６８６

无

上海东亚（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１．７２ ５４

，

７０９

，

６６０

无

上海精文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１．７１ ５４

，

４０５

，

１５８

无

上海电视节办公室 国有法人

１．４２ ４５

，

２１３

，

８２１

无

上海《每周广播电视》报社 国有法人

０．６６ ２１

，

０１８

，

７８４

无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嘉实

沪深

３０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０．２４ ７

，

５０６

，

９８２

未知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００５Ｌ－ＦＨ００２

沪

其他

０．２４ ７

，

４９９

，

９３７

未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景顺长城核心竞争力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０．２０ ６

，

５００

，

０００

未知

潘晴 其他

０．２０ ６

，

４２１

，

８８０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

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上海广播电影电视发展有限公司

１

，

４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上海广播电视台

３２１

，

４１１

，

６８６

人民币普通股

上海东亚（集团）有限公司

５４

，

７０９

，

６６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上海精文投资有限公司

５４

，

４０５

，

１５８

人民币普通股

上海电视节办公室

４５

，

２１３

，

８２１

人民币普通股

上海《每周广播电视》报社

２１

，

０１８

，

７８４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嘉实沪深

３０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７

，

５０６

，

９８２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００５Ｌ－

ＦＨ００２

沪

７

，

４９９

，

９３７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景顺长城核心竞争力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６

，

５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潘晴

６

，

４２１

，

８８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十名股东中，报告期内上海广播电影电视发展有限公司、上海电视节办公

室（即上海大型活动办公室）均为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所属单位。上海《每

周广播电视》报社为上海广播电视台下属单位。

＠

根据上海文广整合方案，自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１

日起，原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的事业单位建制撤销，改制设

立的国有独资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正式运营， 上海东方传媒集

团有限公司以国有股权划转方式与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实施整

合。 而上海电视节办公室则从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划出。

＠

公司

未知其他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存在一致行动。

三、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报表项目 期末余额（或本年金额）

年初余额 （或上年金

额）

变动比率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８３９

，

９２９

，

２０２．２５ １

，

９８０

，

４８５

，

３４１．９９ －５７．５９％

主要系偿还

２０１２

年发行的

１０

亿元中期票据

及对外投资所致。

预付款项

３２４

，

９０１

，

６１５．２２ １４３

，

９８１

，

３７１．９４ １２５．６６％

主要系国内外贸易预付给客户款项增加

所致

应付账款

４７２

，

７１１

，

５３２．７７ ５８６

，

２３４

，

７４２．３３ －１９．３６％

主要系支付山西太原湖滨会场及杨浦渔

人码头项目款减少所致

营业收入

１

，

０１８

，

１０１

，

５３４．７９ ７９７

，

６４１

，

６５９．７３ ２７．６４％

主要系杨浦渔人码头项目销售实现收入

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７

，

２８５

，

２７３．４７ ７０

，

６９１

，

６８６．１２ －１１０．３１％

主要系本报告期未出售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转让收益减少所致。

３．２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３

公司及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上海东方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辉

2014年4月30日

一、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年度报告摘要摘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年度报告全文。

１．２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东方明珠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８３２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胡湧 刘斌

电话

０２１－５８７９１８８８ ０２１－５８７９１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１－５８８２８２２２ ０２１－５８８２８２２２

电子信箱

ｈｕｙｏｎｇ＠ｏｐｇ．ｃｎ ｌｉｕｂｉｎ＠ｏｐｇ．ｃｎ

二、 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２．１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２０１３

年（末）

２０１２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

增减（

％

）

２０１１

年（末）

总资产

１４

，

２０６

，

９１９

，

６６１．６１ １２

，

０８２

，

５４６

，

１５５．８４ １７．５８ １１

，

７８４

，

４８２

，

７３９．３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７

，

６２５

，

６７３

，

２８３．２１ ７

，

５８８

，

５８６

，

２３７．１３ ０．４９ ７

，

２２７

，

１１２

，

７３７．０６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

，

８７５

，

５１９

，

７７４．９０ ６８２

，

１５１

，

８３０．２７ １７４．９４ ５８５

，

０４６

，

３９５．８６

营业收入

３

，

６２６

，

４２９

，

８７９．０９ ３

，

１２４

，

７４２

，

５７４．３０ １６．０６ ２

，

５６９

，

７２６

，

９４１．６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６８４

，

３１５

，

７９４．４４ ５４７

，

９３０

，

５１６．７９ ２４．８９ ４５６

，

４８０

，

２８３．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４４８

，

３５４

，

３３９．６４ ３５３

，

０２５

，

１２７．１５ ２７．００ ３５８

，

８６７

，

０６５．９２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９．００ ７．４０

增加

１．６０

个百分点

６．１２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２１５ ０．１７２ ２４．８４ ０．１４３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２１５ ０．１７２ ２４．８４ ０．１４３

２．２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１８３

，

６５２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

５

个交易日

末股东总数

１６９

，

６３６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

质

持股比例

（

％

）

持股总数 报告期内增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上海广播电影电视发展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４５．１９３０ １

，

４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无

上海广播电视台

国有法

人

１０．０８７２ ３２１

，

４１１

，

６８６

无

上海东亚（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１．７１７０ ５４

，

７０９

，

６６０

无

上海精文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１．７０７５ ５４

，

４０５

，

１５８ －１６

，

８００

，

０００

无

上海电视节办公室

国有法

人

１．４１９０ ４５

，

２１３

，

８２１

无

上海《每周广播电视》报社

国有法

人

０．６５９７ ２１

，

０１８

，

７８４

无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

红

－

个人分红

－００５Ｌ－ＦＨ００２

沪

未知

０．３９２３ １２

，

５００

，

０２３

未知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未知

０．３２０１ １０

，

１９９

，

８７７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

－

广发稳健增长证券

投资基金

未知

０．３１３８ ９

，

９９９

，

９８４

未知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嘉实沪深

３０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

未知

０．２６９０ ８

，

５７１

，

０８２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十名股东中， 报告期内上海广播电影电视发展有限公司、上

海电视节办公室（即上海大型活动办公室）均为上海文化广播

影视集团所属单位。上海《每周广播电视》报社为上海广播电视

台下属单位。

根据上海文广整合方案，自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１

日起，原上海文化

广播影视集团的事业单位建制撤销，改制设立的国有独资上海

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正式运营，上海东方传媒集团有限

公司以国有股权划转方式与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

实施整合。而上海电视节办公室则从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

限公司划出。

公司未知其他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

是否存在一致行动。

２．３

以方框图描述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三、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 董事会关于公司报告期内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２０１３

年，在董事会的领导下，在（集团）公司经营班子和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下，公司依据董事会的年度

工作要求和经济指标，紧紧围绕年初确定的任务目标和重点工作项目，一方面想方设法挖潜开拓，努力化解

各种不利宏观因素，基本保持了业务稳定、有序经营的局面；另一方面，抓住文化产业发展契机，坚定不移抓

紧新项目的开发和推进工作，为公司后续发展奠定基础，积蓄后劲。

２０１３

年主营业务收入、净利润分别完成

年度预算指标的

１０２．５０％

和

１１７．３６％

，全面完成董事会年度预算经营指标的要求。

（集团）公司主营业务及其各板块克服各种不利因素，保持了较为稳健的业务经营状态。与同期相比，主

营业务收入

３６．２６

亿元，同比

２０１２

年增长

１６．０６％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为

６．８４

亿元，同比

２０１２

年增长

２４．８９％

。

其中：旅游现代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

１４．１２

亿元，媒体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３．４５

亿元，国内外贸易实现营业收入

１３．８４

亿元。

●

旅游现代服务产业方面：

今年以来，商务旅游、会务等接待量持续减少，尤其是给酒店业的业务经营，造成了直接和明显的影响。

面对压力和困难，公司及其旅游现代服务相关子公司想法设法转变经营理念，千方百计通过创新业务项目、

调整客户结构、改造经营设施、加大营销力度、努力降本增效等措施，开源节流，尽可能化解和抵消外部环境

的不利因素，保持现有经营业务平稳发展。

电视塔板块着力开展卓有成效的营销活动，加大与电商合作，并依托电商成熟的销售网络和平台优势，

线上线下双向联动，策划主题活动，实现新的利润增长点。与此同时，进一步加大对政府市场、商务市场、婚

宴市场的营销，针对不同客户，采取相对应的营销策略，整体实现业绩逆势增长，营收同比增长

１５．７％

。在团

队接待人次下降的情况下，

２０１３

年电视塔散客接待人次同比增加了

１４．２８％

， 其中水上公司的接待人次同比

２０１２

年也得到了

６．８％

的增长。

面对酒店业市场持续低迷和各类商务性会议明显减少的局面，？ 国际会议中心原先相对倚重的以商务

会议客源市场为主的业务架构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面对严峻形势，会议中心及时调整工作思路和业务

结构，多管齐下，努力保持业务经营的稳定。在酒店业业务经营普遍出现下滑的行业环境下，会议中心的降

幅得到了有效控制，其中客房出租率同比略有增长。

梅赛德斯

－

奔驰文化中心入选美国权威奖项

Ｐｏｌｌｓｔａｒ ａｗａｒｄｓ ＂２０１２

年度国际场馆

＂

五强榜单，该排行榜是

全球现场娱乐业界公信度最高且最受国际认可的综合奖项排行榜。 文化中心通过不断调整商业运营结构，

增加了引进多家轻餐饮和快消费零售为主的新商户，进一步丰富了商业业态体系，效益日渐显露，营业额同

比大幅增长。作为以商业演出活动为最重要核心业务之一的文化中心，

２０１３

年完成各类演出

１４８

场，同比增

长了

４９．５％

，其中主场馆为

７６

场。

其他观光休闲业务总体保持了合理的市场经营状态。东方绿舟坚持

＂

旅游市场

＂

与

＂

素质教育

＂

两手抓，

通过增加基础项目建设和活动内容，不断完善绿舟旅游和素质教育内容，取得明显成效。入园游客、夏令营

接待和国际修学等人次同比增加；七重天宾馆、东方绿舟度假村和绿舟宾馆受市场疲软影响相关业务经营

受到了影响，但通过积极拓宽销售渠道，使得经营业务保持了合理的经营水平；国际旅行社及时调整经营策

略，采取增加代办业务和推出新旅游路线等多项措施，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１８．５％

。

●

媒体业务方面：

新媒体、广告、通讯及传输业务努力创新节目内容，整合业务架构，拓展市场空间和提升平台价值。面对

视频媒体终端多样性带来的广告业务日趋激烈的竞争态势，依托技术的优化和创新，拓展新的商业模式，力

求进一步提升电视媒体的特色和优势。

移动电视积极应对网络媒体对传统广告业的冲击，通过推出

＂

全媒体

＂

、

＂

微时间

＂

版块，充分体现移动电

视广泛多元、全面综合以及剖析深入、个性鲜明的平台价值，广告经营收入同比

２０１２

年增长

５．５５％

。针对

＂

全

国两会

＂

、

＂

十八届三中全会

＂

等时政大事要事的报道，关注社会热点，及时做好节目编排工作，推出多档特别

报道栏目，让出门在外的市民快速、全方位了解党和国家的大事要事。

传输公司以安全播出为其首要任务，通过有效加强保障措施，完成全国

＂

两会

＂

期间的安全播出任务；同

时，公司《调频带外谐波智能检测系统》等

３

篇科技论文获得中国新闻技术工作者联合会的

＂

新闻科技论文

奖

＂

，《上海市公共交通移动电视网络升级》作为

２０１４

年度文化科技提升计划选题报文化部。此外，获两项王

选中国新闻技术工作者联合会奖，两项上海文广局

＂２０１３

年科技进步奖

＂

。

中广传播公司受

ＣＭＭＢ

全国业务阻滞影响，在用户发展不利的情况下，积极拓展项目，继续与相关厂商

保持合作，努力利用

ＣＭＭＢ

搭载机型资源发展用户，推进终端车载业务。

数字电视在继续推进传统业务的同时积极发展企业用户，增加了营业收入；通过抓住国家大力推进地

面数字电视产业发展的机遇，积极找寻能延伸公司业务平台的合作模式，发展新的业务。

●

其他对外投资业务继续保持稳健经营：

公司投资的杨浦渔人码头二期项目（

＂

滨江国际广场

＂

）和太原湖滨会堂综合改造项目（

＂

东方明珠·湖滨

广场

＂

）按建设工程进度有序推进。其中滨江国际广场已竣工，东方明珠·湖滨广场正在抓紧工程后期建设，

已完成主楼屋面施工和幕墙、电梯、机电设备的安装，以及裙房室内、主楼办公区、地下室的装修，正在进行

主楼酒店区域的精装饰和机电设备的调试工作。项目主体结构获得太原市

＂

优质结构样板

＂

奖。太原湖滨会

堂综合改造项目的二期住宅项目年底已动工建设。此外，在积极开展物业管理等衔接工作的同时，两个项目

的市场销售工作同步积极推进。

（二）董事会关于公司未来发展的讨论与分析

●

行业竞争格局和发展趋势

旅游现代服务产业方面：根据《中国旅游业

＂

十二五

＂

发展规划纲要》及《国家

＂

十二五

＂

时期文化改革发

展规划纲要》，旅游、文化产业在

＂

十二五

＂

期间将作为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和支撑，在不断满足人民群众

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的同时，对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起着有力的推动作用。到

２０１５

年，旅游业总收入达

到

２．５

万亿元，年均增长率为

１０％

；国内旅游人数达到

３３

亿人次，年均增长率为

１０％

；入境旅游人数达到

１．５

亿

人次，年均增长率为

３％

；旅游业增加值占全国

ＧＤＰ

的比重将提高到

４．５％

，占服务业增加值的比重达到

１２％

，

旅游消费占居民消费总量的比例达到

１０％

。

＂

十二五

＂

期间，在旅游文化发展的大背景下，公司旅游现代服务业既获得了难得的发展机遇，也面临着

行业竞争日趋激烈的局面。电视塔登高观光业务面临着区域内登高观光景点增加的竞争格局。由于电视塔

通过历年挖潜，已不仅仅是一个登高观光景点，而是形成了集登高、历史陈列、浦江游览、商品、餐饮等于一

体的娱乐休闲产业链，在区域市场内仍将占据主导地位。国会中心面临区域内不断增多的高星级酒店，特别

是外资酒店林立的竞争环境下，通过积极调整经营策略，充分利用会议设施优势，以会议、会展带动住宿及

餐饮经营，在区域会议、会展市场保持了较强的竞争力。世博会结束后，梅赛德斯奔驰文化中心充分展示了

其中外合作团队在场馆演出活动引进和市场经营方面的运作能力，作为本市新增的可供商业演出、体育赛

事的大型场馆，已经成为沪上演出场馆市场的有力竞争者，并在近两年的商业演出承办数量上逐渐占据主

导地位。

媒体产业方面：有线电视网络、互联网电视、

ＩＰＴＶ

、

ＯＴＴ

等技术应用的不断出现，不仅使移动电视、手机

电视及数字电视等无线终端的电视业务面临着日益加剧的用户争夺局面，同时，移动电视、手机电视、及数

字电视的无线单向传输方式，也面临着电视双向互动传输业务的强有力挑战。

但从另一方面看，公司的媒体业务与其它电视媒体，也存在差异化竞争的优势：一是受众体基本是移动

人群，移动电视覆盖着沪上地铁及市区主要公交线路，受众群体庞大，作为沪上唯一运营商，具有特定市场

的独占性；二是对无线发射技术的研发能力，研发公司多年来在无线发射研究领域收获颇丰，成就了一批专

利成果，有着无线发射运用的丰富经验和多样手段，具备无线数字压缩技术和传输能力；三是

２０１２

年广电总

局发出加强无线广播电视建设发展的通知，给公司的无线广播电视传输业务带来契机。通过无线信号模转

数的实现，可以大大增加节目内容传输，对移动电视、手机电视及数字电视业务的推广和竞争提供想象空间

和发展潜力。

●

公司发展战略

公司一贯以稳健和可持续的经营理念作为发展战略， 以加强精细化管理和实施人才培养计划为前提，

通过不断优化整合现有旅游现代服务业、新媒体产业等主业，挖掘自身潜力，提升增长动力，实现经营业绩

的持续增长。在

＂

十二五

＂

文化产业大发展的背景下，公司将以稳健的经营理念，持续加大对文化产业领域的

投资力度，不断增强主业的核心竞争力，以发展成为国内领先的大文化大娱乐集团为目标，进一步开发核心

资源、培育优质项目，推动公司业绩增长和持续发展。

●

经营计划

２０１４

年，公司面临宏观经济和行业经营环境的双重压力，特别是文化旅游休闲板块的经营受到政策调

整的持续影响，将会继续经受严峻考验。公司将积极应对，进一步整合资源、调整经营策略，保持业绩稳健增

长，产业链进一步延伸，可持续发展能力持续增强。

１

、充分发挥在自贸区注册的上海东方明珠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平台作用，积极寻求与公司主业紧密相

关的文化娱乐产业新项目开发和投资，积极引进并运营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游戏、动漫及衍生品，使公司的文

化娱乐产业链更加丰富和多元。

２

、立足打造大文化大娱乐平台的战略目标，加大对（内容、创意、文化、演艺、旅游）等领域内的项目开发

力度，不断增强公司在内容产业的投资布局。

３

、现有的旅游、娱乐、场馆、新媒体营运业务积极顺应互联网对传统的研发、生产、经营方式的颠覆性创

新趋势，以客户为核心，围绕客户的个性化需求，重塑业务流程，建立快速反应机制；通过用户数据的积累分

析，实现精准营销，以优质、差异化的产品和服务，改善用户体验，增强客户黏性。

４

、加强公司杨浦渔人码头和太原湖滨会堂综合项目的市场销售，为公司的业绩增长提供支持；落实松

江大学城学生公寓的转让交接工作，及时回笼款项，为公司业务拓展提供资金保障。

四、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４．１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本年新增合并单位

２

家：

１

、上海东秦投资有限公司系本年新设成立的全资子公司，故纳入本年合并范围。

２

、上海东方明珠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系本年新设成立的全资子公司，故纳入本年合并范围。

董事长:钮卫平

上海东方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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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东方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七届十七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东方明珠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于

2014

年

04

月

18

日以书面和传真方式

,

向全体董事发出了关

于召开公司第七届十七次董事会会议的通知。会议于

2014

年

4

月

28

日以通讯与现场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

现场

会议在东方明珠本部召开。应出席董事

14

人

,

实际出席

14

人

,

其中董事裘新、张大钟、傅文霞同志、独立董事郑

培敏、陈天桥同志以通讯方式表决

,

董事曹志勇同志委托董事钮卫平同志代为出席并表决

,

公司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现场会议由董事长钮卫平同志主持

,

经与

会董事认真讨论

,

与会董事审议并一致通过了如下决议

(

提案十、提案十一

,

关联董事钮卫平、曹志勇、裘新、

张大钟同志回避了表决

):

一、《公司

2013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二、《公司

2013

年度总裁工作报告》

三、《公司

2013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四、《公司

2013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五、《公司

201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

公司

2013

年度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和母公司

实现的净利润分别为

684,053,999.28

元和

390,735,936.75

元

,

按

10%

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后

,

截止

2013

年度末

母公司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382,247,481.52

元。

公司提议以

2013

年末总股本

3,186,334,874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按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65

元

(

含税

),

总

计派发现金红利

207,111,766.81

元

,

剩余

175,135,714.71

元未分配利润结转下一年度。公司不实施送股

,

也不实

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此次公司现金分红占母公司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的比例为

54.19%,

占

2013

年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的

30.28%

。

六、《公司

2014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七、《关于公司

2014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提案》

八、《关于公司

2014

年度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并支付

2013

年度审计报酬的提案》

公司拟

2014

年度继续聘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担任本公司审计机构

,

负责公司

2014

年度的财务

报告和内部控制报告的审计工作

,

并拟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决定其业务报酬。

同意支付

2013

年度审计报酬费人民币壹佰捌拾万元

,

其中财务报告审计费用壹佰叁拾万元

,

内部控制报

告审计费用伍拾万元。

九、《关于公司为进出口业务提供担保的提案》

(

详见公司公告临

2014-009)

十、《关于公司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

传输业务

)

的提案》

(

详见公司公告临

2014-010)

十一、《关于公司出让移动电视广告经营权暨关联交易的提案》

(

详见公司公告临

2014-011)

十二、《关于公司与复地合资开发房地产项目并提供股东借款的提案》

(

详见公司公告临

2014-012)

十三、《关于提请股东大会给予董事会认可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利用债务融资工具募集资金的提案》

(

详见公司公告临

2014-013)

十四、《关于修改公司

<

章程

>

若干条款的提案》

(

详见公司公告临

2014-014)

十五、《关于公司董事会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提案》

十六、《关于曹志勇同志不再担任公司副董事长的提案》

十七、《关于选举徐辉同志担任公司副董事长的提案》

十八、《关于胡湧同志不再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提案》

十九、《关于聘任徐晓珺同志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提案》

二十、《关于召开

2013

年度股东大会的提案》

公司将另行公告

2013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通知

二十一、《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提案》

特此公告。

上海东方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4月30日

附

:

徐辉同志和徐晓珺同志简历

徐辉

:

曾任上海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塔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人事部经理、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

,

上海市

青少年校外活动营地—东方绿舟主任兼总经理、上海东方绿舟度假村总经理、上海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塔有

限公司总经理、上海东方明珠移动电视有限公司总经理

,

上海东方明珠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常务副

总裁等职务。现任上海东方明珠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裁、党委副书记。

徐晓珺

:

出生于

1973

年

,

中共党员

,

工商管理研究生

,

硕士学位。曾任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总裁办公室主

任

,

上海东方明珠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现任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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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东方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七届十次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东方明珠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于

2014

年

4

月

18

日以书面和传真方式

,

向全体监事发出了关于

召开第七届十次监事会会议的通知。会议于

2014

年

4

月

28

日以通讯与现场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

现场会议在东

方明珠本部召开。会议应到监事

6

人

,

实到

6

人

,

其中监事长薛沛建同志、监事宋俊雄同志以通讯方式表决。会

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现场会议由监事吴培华同志主持

,

经与会监事认真讨论

,

会议审

议并一致通过了如下决议

:

1.

《公司

2013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2.

《公司

2013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3.

《关于公司董事会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提案》

4.

《公司

2014

年第一季度报告及其摘要》

监事会认为

,

公司在

2013

年的经营和运作中合乎法律规范的要求

,

并建立和完善了各项内部控制制度

,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时恪尽职守

,

无违反法律、法规、公司章程或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公

司的财务报告真实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特此公告。

上海东方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4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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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东方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进出口业务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为

:

上海东方明珠进出口有限公司、上海东方明珠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

本次担保授信额度为

:

在原有

3.5

亿元人民币额度基础上增加

1.5

亿元人民币额度至

5

亿元人民币。

●

本次担保授信期限为

:

担保期限为两年

,

从

2014

年

7

月

1

日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

●

本次是否有反担保

:

本次担保没有反担保

●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9553

万元

●

公司不存在逾期对外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被担保人为上海东方明珠进出口有限公司和上海东方明珠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根据经营预测

,

需要在现有

3.5

亿元人民币授信额度

(

担保期限自

2014

年

7

月

1

日起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止

)

的

基础上增加

1.5

亿元人民币

,

合计向银行申请人民币

5

亿元

(

折合

8,300

万美元

)

的授信额度。该

5

亿元授信额度

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

担保期限为两年

,

即从

2014

年

7

月

1

日起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止。

公司管理层已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决策程序。

本次担保没有反担保。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上海东方明珠进出口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

注册地为上海

,

注册资金为

1000

万元

,

法定代表人孙文秋。经营范围为经营和代理技术进出口业务等

,

截止

2013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21,891

万元

,

负债总额为

19,750

万元

,

净资产为

2,141

万元。经审计的

2013

年度营业收入为

102,578

万元

,

营业利

润为

852

万元

,

净利润为

612

万元。

被担保人上海东方明珠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

注册地为上海

,

注册资金为

579

万元

,

法定代表人孙文秋。经营范围为国际贸易等

,

截止

2013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19,173

万元

,

负债总

额为

18,431

万元

,

净资产为

742

万元。经审计的

2013

年度营业收入为

35,788

万元

,

营业利润为

21

万元

,

净利润为

15

万元。

三、董事会意见

上海东方明珠进出口有限公司和上海东方明珠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近几年通过积极开拓

,

业务范围和规

模不断扩大。公司业务逐步拓展至化工原料、液晶产品、电视机主板及零件、塑料原料、金属贸易、能源产品

等领域。

根据目前的经营预测

,

需要在现有

3.5

亿元人民币授信额度

(

担保期限自

2014

年

7

月

1

日起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止

)

的基础上增加

1.5

亿元人民币

,

合计向银行申请人民币

5

亿元

(

折合

8,300

万美元

)

的授信额度

,

用于贸易项

下的进口信用证、跨境人民币贸易信用证、备用信用证、国内信用证、银行承兑汇票、商业汇票贴现、商票保

贴、进口保函、进口押汇、出口信用证打包贷款、买方付息票据贴现等。

本次担保经公司七届十七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

(

详见公告临

2014-007),

独立董事出具了独立意见。

上述事项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对外担保累计金额及逾期担保的累计金额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

,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情况如下

:

被担保人 被担保人关系 担保期限 担保授信额度 实际使用额度

上海东方明珠进出口有限公司、

上海东方明珠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公司全资子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

日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３．５

亿元人民币

９

，

５５３

万元

目前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额度中实际使用担保累计金额为

9,553

万元

,

占经审计

201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净资产的

1.45%

。本次拟为上海东方明珠进出口有限公司、上海东方明珠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提供增加

至

5

亿元

(

折合

8,300

万美元

)

的担保授信额度

,

担保期限为

2014

年

7

月

1

日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

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况。

五、备查文件

被担保人最近一期的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上海东方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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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东方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日常关联交易(传输业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该项关联交易是公司日常经营活动中发生的正常交易

,

为日常关联交易。

●

该项关联交易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本公司与上海广播电视台签订了《关于

2014

年度广播电视技术传输费用结算的协议书》

,

同时本公司全

资子公司上海东方明珠传输有限公司与上海广播电视台也签订了《关于

2014

年度广播电视技术传输费用结

算的协议书》。

(

一

)

审议程序

该项关联交易经公司七届十七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

,

关联董事钮卫平、曹志勇、裘新、张大钟在进行

关联交易事项表决时均实行了回避。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该交易情况

,

同意该项交易并发表独立意见

,

公

司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了该项关联交易事项并发表了书面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及审计委员会委员均认为本次交易价格公允

,

不存在损害其他股东尤其是小股东利益的

情况

,

审议程序合法合规。

(

二

)

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上海东方明珠传输有限公司

2013

年度向上海广播电视台提供广播电视技术传输服

务的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

单位

:

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２０１３

年预计金额

２０１３

年实际发生金额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金额差异较

大的原因

向关联人提供劳务 上海广播电视台

８

，

７８８．３６ ８

，

７８８．３６

(

三

)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上海东方明珠传输有限公司本次

(2014

年度

)

向上海广播电视台提供广播电视技术传

输服务的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

单位

:

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本次预计金额

占同类业

务比例

本年年初至本公告

日与关联人累计已

发生的交易金额

上年实际发生金额

占同类业

务比例

本次预计金额

与上年实际发

生金额差异较

大的原因

向关联人

提供劳务

上海广播

电视台

８

，

７８８．３６ １００％ ８

，

７８８．３６ １００％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

一

)

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上海广播电视台是一家集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于一体的综合媒体机构。上海广播电视台注册地址

上海市威海路

298

号

,

注册资本

32

亿元

,

法人代表为裘新。

(

二

)

关联关系

截止本次董事会审议时

,

上海广播电视台持有本公司约

10.09%

股份

,

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

10.1.3

第四款的关联关系情形

,

故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

三

)

履约能力

2013

年

,

上海广播电视台按时执行与公司及上海东方明珠传输有限公司签署的《关于

2013

年度广播电

视技术传输费用结算的协议书》

,

履约情况良好

,

具有很好的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

一

)

关联交易内容

(1)

本公司与上海广播电视台签订的《关于

2014

年度广播电视技术传输费用结算的协议书》约定

,

本公司

利用自身负责经营管理的电视塔传输天线及相关技术设备为上海广播电视台提供广播电视传输的有偿服

务。

(2)

上海东方明珠传输有限公司与上海广播电视台签订的《关于

2014

年度广播电视技术传输费用结算的

协议书》约定

,

上海东方明珠传输有限公司利用自身的技术装备为上海广播电视台提供广播电视传输的有

偿服务。

(

二

)

关联交易结算方式

(1)

本公司向上海广播电视台提供传输服务的收费标准为

:

由上海广播电视台向本公司支付

2014

年度传

输费

51,903,680

元

(

含税

),

由上海广播电视台将季度发生的传输费即

12,975,920

元

(

含税

)

于每季度末月的二十

五日前通过银行划入本公司账号。

(2)

上海东方明珠传输有限公司向上海广播电视台提供传输服务的收费标准为

:

由上海广播电视台向上

海东方明珠传输有限公司支付

2014

年度传输费

37,500,000

元

(

含税

),

由上海广播电视台将每月发生的技术传

输费于次月的十五日前通过银行划入上海东方明珠传输有限公司账号

,

十二月份的传输费应将前十一个月

已付费用与全年应付费用的差额在十二月三十日前付清。

(

三

)

关联交易时间

:2014

年度。

(

四

)

定价政策

:

公司作为上海地区唯一提供广播电视信息传输业务的企业

,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上海东方

明珠传输公司长期以来通过自身的信息传输系统

,

为上海广播电视台提供广播电视信号传输服务

,

因此双方

在传输服务上存在一定程度的相互依赖性。由于此类交易目前在国内尚无可比的定价信息

,

故收费标准目

前主要依据公司实际的经营成本及合理的投资回报率确定。

(

五

)

合同生效条件

:

双方签字盖章并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

合同生效。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该项关联交易是公司日常经营活动中发生的正常交易

,

本次交易对公司本期和未来财务状况及经营成

果将不会产生负面影响。

公司不存在主要业务收入和利润来源严重依赖于该项关联交易的情况

,

该项关联交易不会对上市公司

的独立性产生不利影响。

特此公告。

上海东方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4月30日

证券代码:600832� � � �股票简称:东方明珠 编号:临2014-011

上海东方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东方明珠移动电视有限公司

与上海翡翠东方传播有限公司

广告经营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交易内容

:

公司控股的上海东方明珠移动电视有限公司将公交移动电视中可用于播放和发布广告时

段的经营权

,

通过《上海公交移动电视广告经营权协议》

(

下称

:

“经营权协议”

)

的方式转让与上海翡翠东方传

播有限公司。

●

关联人回避及关联交易表决事宜

:

关联董事钮卫平、曹志勇、裘新、张大钟在进行关联交易事项表决

时均实行了回避。独立董事同意本次关联交易提案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

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

本次关联交易系公司正常的经营活动。

●

历史交易情况

:

无。

●

本次关联交易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上海东方明珠移动电视有限公司将

2014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交移动电视中可用于播放和发

布广告时间的

80%

时段之经营权以人民币

42311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上海翡翠东方传播有限公司。 本次关联

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鉴于上海东方明珠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对上海东方明珠移动电视有限公司具有实际控制力

,

上海文化

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总裁黎瑞刚同时担任上海翡翠东方传播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

故本次交易构成关

联交易。

二、关联方介绍

上海翡翠东方传播有限公司于

2012

年

8

月

8

日成立。营业执照注册号

310000400689639

。

上海翡翠东方传播有限公司位于上海市徐汇区长乐路

989

号世纪商贸广场

3201

单元

,

注册资本为人民

币

100,000,000.00

元。董事长黎瑞刚。经营范围为代理国内外各类广告

;

广播电视节目及电影版权的代理

,

及其

他版权代理业务

(

不含进口、发行业务

);

文化交流策划咨询、投资咨询、管理咨询

;

会议会展服务

;

计算机软件

及衍生产品的开发、制作和相关许可

;

演出经纪

(

涉及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

。

上海翡翠东方传播有限公司股权结构为

:

电视广播有限公司

(

香港

TVB)

占股

55%;

华人文化产业股权投资

(

上海

)

中心

(

有限合伙

),

注册号

:310000000097975,

占股

30%;

上海东方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

注册号

:

310000000097151,

占股

15%

。

上海翡翠东方传播有限公司为多元化发展的媒体公司

,

其主要协助

TVB

更好地在内地开展包括广告、影

视制作、版权发行、艺人合作、公关活动等全部业务。公司根植中国文化土壤

,

继承

TVB

优良血统

,

独家运作并

展开

TVB

在中国内地的各项业务

,

助力

TVB

实现从以香港业务为发展核心到以大中国业务为发展前沿的战

略转移

,

缔造对全中国乃至全球华人最具影响力的华语媒体公司。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系与关联方达成通过《上海公交移动电视广告经营权协议》的方式

,

转让公交移动电视中

可用于播放和发布广告时段的经营权。

经营权协议约定

:

公交移动电视中可用于播放和发布广告时间的

80%

时段作为转让标的。期限为自

2014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止

,

为期

5

年。转让标的对价为人民币

42311

万元。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经营权协议转让标的对价以每自然年度的款项支付构成

,2014

年为人民币

7000

万元

,

之后每一年度款项

在前一年度款项支付基础上递增

9%

。

2015

年为人民币

7665

万元

;2016

年为人民币

8393

万元

;2017

年为人民币

9190

万元

;2015

年为人民币

10063

万元。

上海财瑞评估师事务所为本次交易出具了评估报告【沪财瑞评咨

(2013)4303

号】。

上海翡翠东方传播有限公司向上海东方明珠移动电视有限公司提供由双方认可的商业银行出具的、金

额为人民币

2100

万元的、期限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不可撤销的无条件索即付履约保函

,

作为履行经营权协

议的担保。

经营权协议有效期内

,

上海翡翠东方传播有限公司有权将其于经营权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及其义务转

让给其控股的合资公司。上海东方明珠移动电视对上海翡翠东方传播公司拟在公交移动电视平台上播放的

广告内容是否符合法律法规和政府规定拥有审核权。

五、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借助上海翡翠东方传播有限公司在广告、媒体产业领域的业务专长和资源优势

,

有助于东方明珠公交

移动电视平台进一步引进优质、多元的广告投放资源

,

提升经营效率和平台价值。

本次关联交易系公司正常的经营活动

,

不会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方利益。

六、本次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本次关联交易经公司七届十七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

,

其中关联董事钮卫平、曹志勇、裘新、张大钟在

进行关联交易事项表决时均实行了回避。

公司审计委员会暨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认为

,

本次关联交易价格公允

,

交易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

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

该交易符合平等自愿、互惠互利的原则

,

未损害公司

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

本次关联交易价格公允

,

交易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

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

该交易符合平等自愿、互惠互利的原则

,

未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七、备查文件

1

、《上海公交移动电视广告经营权协议》

2

、评估咨询报告

3

、公司与会董事签字表决意见

4

、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5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暨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对关联交易的书面审核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东方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4月30日

证券代码:600832� � � �股票简称:东方明珠 编号:临2014-012

上海东方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复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合资开发房地产项目并提供股东借款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交易内容

:

公司与复地

(

集团

)

共同投资开发三个房地产项目并按投资比例提供股东借款。

●

过去

12

个月内与同一关联人发生的历史关联交易情况

:

七届十三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与复地

(

集

团

)

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开发宁波江北区湾头

2#

地块项目暨关联交易的提案》

(

详见公司公告临

2013-014)

、七

届十五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投资南京秦淮区双龙大道东侧

1-2

地块项目的提案》

(

详见公司公告临

2013-027)

。

●

本事项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关联交易概述

经公司七届九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与复地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开发成都河心岛项目暨关联交

易的提案》

(

以下简称“成都项目”

,

详见公司公告临

2012-017)

、经公司七届十三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与复

地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开发宁波江北区湾头

2#

地块项目暨关联交易的提案》

(

以下简称“宁波项目”

,

详见

公司公告临

2013-014)

、经公司七届十五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南京秦淮区双龙大道东侧

1-2

地块

项目的提案》

(

以下简称“南京项目”

,

详见公司公告临

2013-027)

。上述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至本公告披露日

,

过去

12

个月内上市公司与同一关联人之间的关联交易累计金额超过公司

2013

年经审

计净资产的

5%

。

二、关联方介绍

(

一

)

关联方关系介绍

公司前任独立董事梁信军同志

(

于

2013

年

8

月辞去公司独立董事职务

)

持有复星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22%

股份

(

复星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郭广昌先生

),

复星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全资持有复星控股有限公

司

,

复星控股有限公司持有复星国际有限公司

79.08%

股份

(

复星国际有限公司系香港上市公司

,

股票代码为

HK.00656)

且梁信军先生担任复星国际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副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

复星国际有限公司全资

持有上海复星高科技

(

集团

)

有限公司

,

上海复星高科技

(

集团

)

有限公司持有复地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57.68%

股份

,

复星国际有限公司持有复地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41.37%

股份。

因梁信军同志辞去公司独立董事不满

12

个月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对梁信军同志辞任

公司独立董事未满

12

个月之内与复地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发生的交易均构成关联交易。

本关联交易系公司与关联方共同对外投资。

(

二

)

关联人基本情况

复地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经上海市人民政府沪府体改审【

2001

】

026

号文批准于

2001

年

9

月

27

日设立。复

地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于

2004

年

2

月

6

日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

,

并于

2011

年

5

月

13

日正式退市。

复地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总部位于上海市复兴东路

2

号

,

注册资本为

505,861,237.40

元。经营范围为房地

产开发、投资、物业管理及以上相关业务之咨询服务。复地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母公司为上海复星高科技

(

集

团

)

有限公司

,

最终实际控制人为郭广昌先生。

复地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国大型的房地产开发和投资集团

,

国家一级开发资质

,

中国驰名商标企业。

复地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自

1992

年开始房地产开发和管理业务

,

开发项目已遍及上海、北京等超大型国际都

市

;

天津、武汉、重庆、成都、西安、长春、太原、大连、长沙等区域中心城市

;

以及杭州、南京、无锡等长三角核心

城市。近年来

,

复地年均开发管理各类房地产项目超过

50

个

(

期

),

在建项目建筑面积保持在

300

万平方米以上。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

、成都项目

:

成都河心岛项目位于成都市高新区金融城锦江中河心岛

,

是天府新区及成都市的重点打造项目。土地

使用权面积约

12

万平方米

,

规划地上建筑面积约

69.58

万平方米

,

楼面地价为

2586

元

/

平方米

,

建筑限高

180

米

,

用地性质

:

商办兼容住宅

(

住宅兼容

40%)

。项目预计累计投入人民币峰值约

24

亿元。

2

、宁波项目

:

宁波江北区湾头

2#

地块位于江北主城核心位置

,

属于湾头区块。

2#

地块为纯住宅项目

,

预计土地总价

4.5

亿元

(

不含契税

),

总建筑面积

4.9

万平方米

,

折合楼面地价

9160

元

/

平方米。该项目预计总投资近

8

亿元

,

峰值资

金约

5.5

亿元。

3

、南京项目

:

南京秦淮区双龙大道东侧

1-2

地块项目位于南京市秦淮区双龙大道东侧。项目土地总价人民币

19.25

亿

元

,

折合楼面地价约

6335

元

/

平方米

,

土地出让面积

7.3

万平方米

,

总建筑面积约

30.3

万平方米

,

其中住宅占比约

57%,

酒店式公寓

13%,

商办

30%

。项目土地及开发总投入合计约

39

亿元

,

峰值资金

23

亿元。

目前

,

上述三个项目正在积极推进中。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

一

)

关联交易合同的主要条款

1

、成都项目

:

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东蓉投资有限公司与复地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复川投资有限公司

于

2012

年

9

月

5

日签署《关于成都河心岛项目合作开发的协议书》

,

双方按照

34%:66%

的投资比例

,

共同出资人

民币伍亿元设立项目公司

,

合作开发成都市高新区金融城河心岛项目。在项目滚动开发过程中

,

资金不足部

分以项目公司自筹及股东借款形式提供。

2

、宁波项目

:

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东方明珠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复地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

6

月

5

日签署《关于

宁波湾头项目合作开发的协议书》

,

双方按照

34%:66%

的投资比例

,

共同出资人民币伍仟万元设立项目公司

,

合作开发宁波江北区湾头

2#

地块项目。双方按照投资比例分别为项目公司提供股东借款。

3

、南京项目

:

复地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南京复城润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东秦投

资有限公司于

2013

年

8

月

26

日签订合资协议

,

双方按照

66%:34%

的投资比例

,

共同出资人民币伍亿元设立项

目公司

,

投资开发南京秦淮区双龙大道东侧

1-2

地块项目。项目土地及开发总投入合计约

39

亿元

,

峰值资金

23

亿元

,

本公司累计投入不超过

7.82

亿

(

含资本金

)

。

(

二

)

截止公告日公司已支付金额

:

公司按照对三个项目的投资比例

,

已完成注册资金的缴纳。其中

:

对成都项目缴纳注册资金

1.7

亿元

,

对宁

波项目认缴注册资金

0.17

亿元

,

对南京项目缴纳注册资金

1.7

亿元。同时

,

在项目推进过程中

,

公司与复地集团

按照投资比例

,

共同向项目公司提供股东借款。其中

:

公司向成都项目提供股东借款

5.06

亿元

,

向宁波项目公

司提供股东借款

1.7

亿元

,

向南京项目提供股东借款

6.12

亿元。

公司与复地集团根据项目推进情况

,

对股东借款的具体事项做出适当安排。

五、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系公司正常的经营活动

,

不会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方利益。

六、本次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七届十七次董事会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与复地合资开发房地产项目并提供股东借款的提

案》。梁信军同志已辞去公司独立董事职务

,

本次董事会不存在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的情况。

由于梁信军同志辞去公司独立董事不满

12

个月

,

根据过去

12

个月内与同一关联人发生的关联交易累计

计算的规则

,

关联交易的累计金额超过了公司

2013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5%,

本次提案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

本次关联交易价格公允

,

交易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

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

该交易符合平等自愿、互惠互利的原则

,

未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同时

,

公司审计委员会认为

,

本次关联交易价格公允

,

交易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

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

该交易符合平等自愿、互惠互利的原则

,

未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合

法权益。

七、过去

12

个月内与同一关联人发生的历史关联交易情况

2013

年

6

月

19

日

,

公司七届十三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复地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开发宁波江

北区湾头

2#

地块项目暨关联交易的提案》。公司与复地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项目公司

,

合作开

发宁波江北区湾头

2#

地块项目。公司按照对该项目的投资比例

,

缴纳注册资金

0.17

亿元

,

并按照在该项目中的

投资比例

,

提供股东借款

1.7

亿元。

2013

年

8

月

16

日

,

公司七届十五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南京秦淮区双龙大道东侧

1-2

地块项目

的提案》。公司与复地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共同成立合资公司

,

投资开发南京秦淮区双龙大道东侧

1-2

地块项

目。公司按照对该项目的投资比例

,

缴纳注册资金

1.7

亿元

,

并按照在该项目中的投资比例提供股东借款

6.12

亿元。

八、备查文件目录

1

、合作开发协议书

2

、公司与会董事签字表决意见

3

、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4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暨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对关联交易的书面审核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东方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4月30日

证券代码:600832� � � �股票简称:东方明珠 编号:临2014-013

上海东方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给予董事会认可

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利用债务融资工具

募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集团公司未来几年的战略发展规划和融资需求

,

拟在

2014

至

2016

年度内申请注册发行总额不超过

净资产

40%

的短期融资券、注册发行总额不超过净资产

40%

的中期票据和每期最长期限不超过

270

天的超短

期融资券。具体发行情况如下

:

一、发行品种、期限和规模

:

短期融资券拟发行规模不超过公司发行当年经审计净资产的

40%

。

中期票据拟不超过三年期

,

发行规模不超过公司发行当年经审计净资产的

40%

。

超短期融资券拟不超过

270

天

,

可滚动发行。

二、授权期限

本次债务融资工具在

2014

至

2016

年度内申请注册发行。

三、发行利率

发行利率根据公司评级情况、拟发行期间市场利率水平和银行间债券市场情况以及承销商协商情况确

定

,

不高于同期银行贷款利率。

四、发行方式

发行的承销方式为主承销商余额包销

,

且发行无担保。

五、发行目的

发行募集的资金将主要用于公司项目发展所需的资金及补充流动资金。

六、其他事项

公司的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符合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管理

办法》中关于企业发行融资券的条件。

为高效、有序地完成公司在银行间市场利用债务融资工具募集资金的工作

,

经董事会同意、提请股东大

会批准后

,

董事会授权经营班子

,

在上述有效期内就上述发行方案全权办理债务融资工具发行的相关事宜

,

包

括但不限于

:

1

、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

,

根据市场条件及公司需求

,

制定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的具体发行方案以及

修订、调整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的发行条款

,

包括发行期限、实际发行额、发行利率、发行方式、承销商的选择、

承销方式等与发行条款有关的一切事宜

;

2

、签署必要的文件

,

包括但不限于发行申请文件、募集说明书、承销协议、各类公告等

;

3

、决定聘任或解聘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的承销机构、信用评级机构、会计师事务所及律师事务所等中介

机构

;

4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5

、办理必要的手续

,

包括但不限于办理有关的注册登记手续

;

6

、办理与发行债务融资工具有关的其他事项

;

7

、本授权有效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本事项须经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上海东方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4月30日

证券代码:600832� � � �股票简称:东方明珠 编号:临2014-014

上海东方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若干条款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本事项尚需股东大会审议

经公司七届十七次董事会会议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修改公司

<

章程

>

若干条款的提案》

(

详见公告临

2014-007),

公司拟对公司《章程》第一百五十五条和第一百一十二条进行如下修订

:

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指引》 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的规定及要求

,

公司拟对公司章程第一百五十五条修改如下

:

原条款

:

第一百五十五条 公司应重视对股东的合理投资回报

,

保持利润分配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公司可以采取现金或者股票方式或者法律允许的其他方式分配股利

,

公司可以进行中期利润分配。

公司当年盈利而董事会未提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的

,

应在当年定期报告中详细说明未分红的原因、未

用于分红的资金留存公司的用途。

公司股东对利润分配方案做出决议后

,

公司董事会须在股东大会召开后两个月内完成股利

(

或股份

)

的

派发事项。

拟修改为

:

第一百五十五条 公司实施连续、稳定的利润分配政策。在盈利、现金流满足公司正常经营

和长期发展的前提下

,

公司将实施积极的利润分配政策。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为

:

(

一

)

公司利润分配应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回报

,

利润分配政策应兼顾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

利润分配不得

超过累计可分配利润。

(

二

)

公司可以采用现金、股票、现金与股票相结合或者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分配利润。

具备现金分红条件的

,

公司应当优先采用现金分红进行利润分配。

(

三

)

公司实施现金分红应同时满足下列条件

:

1

、公司该年度实现的可分配利润为正值

;

2

、审计机构对公司的该年度财务报告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

3

、公司无重大投资计划或无重大现金支出等事项发生

(

募集资金项目除外

);

4

、公司盈利水平和现金流量能够满足公司的持续经营和长远发展。

(

四

)

在满足上述现金分红条件的情况下

,

公司原则上每年度进行一次现金分红。公司董事会可以根据公

司的盈利状况及资金需求状况提议公司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

五

)

原则上

,

公司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百分之三十。公

司应加强对子公司的分红管理

,

以提高母公司现金分红能力。分配预案低于上述比例的

,

公司董事会应在当

年定期报告中详细说明未进行现金分红或现金分红水平较低的原因、留存未分配利润的确切用途及预计收

益情况。独立董事应对未进行分红或现金分红水平较低的合理性发表独立意见。

(

六

)

公司应当综合考虑所处行业特点、发展阶段、自身经营模式、盈利水平以及是否有重大资金支出安

排等因素

,

区分下列情形

,

拟定差异化的现金分红政策

:

1

、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无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

,

进行利润分配时

,

现金分红在本次

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80%;

2

、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有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

,

进行利润分配时

,

现金分红在本次

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40%;

3

、公司发展阶段属成长期且有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

,

进行利润分配时

,

现金分红在本次

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20%;

4

、公司发展阶段不易区分但有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

,

按照前项规定处理。

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是指

:

公司未来十二个月内拟对外投资、收购资产或购买设备的累积支

出达到或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10%,

且超过

5000

万元人民币

(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除外

)

。

公司在实际分红时具体所处阶段

,

由公司董事会根据具体情形确定。

(

七

)

若公司业绩增长快速

,

且董事会认为公司股票价格与公司股本规模不匹配时

,

可以在满足上述现金

股利分配之余

,

提出并实施股票股利分红。

(

八

)

公司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和现金分红方案的决策程序为

:

1

、由公司管理层、董事会结合公司章程的规定、盈利情况、资金需求等因素进行专项研究论证后拟定

,

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独立董事应当就利润分配预案和现金分红方案发表明确意

见。

2

、在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对现金分红具体方案进行审议前

,

公司应当通过多种渠道主动与股东特别是中

小股东进行沟通和交流

,

充分听取中小股东的意见和诉求

,

及时答复中小股东关心的问题。

3

、公司应当严格执行公司章程确定的现金分红政策以及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的现金分红具体方案。确有

必要对公司章程确定的现金分红政策进行调整或者变更的

,

应当满足公司章程规定的条件

,

经过详细论证后

,

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

,

并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

(

九

)

公司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方案做出决议后

,

公司董事会须在股东大会召开后两个月内完成股利

(

或

股份

)

的派发事项。

对公司《章程》第一百一十二条 修订如下

:

原条款

:

董事长行使下列职权

:

(

一

)

主持股东大会和召集、主持董事会会议

;

(

二

)

督促、检查董事会决议的执行

;

(

三

)

签署公司股票、公司债券及其他有价证券

;

(

四

)

签署董事会重要文件和其他应由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的其他文件

;

(

五

)

行使法定代表人的职权

;

(

六

)

在发生特大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的紧急情况下

,

对公司事务行使符合法律规定和公司利益的特别

处置权

,

并在事后向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报告

;

(

七

)

董事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董事长及其他董事可以根据董事会的授权行使董事会部分职权

,

但应将有关执行情况以书面形式提交

最近一次董事会备案。凡超出授权范围的事项

,

董事长或其他董事无权予以决定

,

应及时提议召开董事会集

体讨论决定。

拟修改为

:

董事长行使下列职权

:

(

一

)

主持股东大会和召集、主持董事会会议

;

(

二

)

督促、检查董事会决议的执行

;

(

三

)

签署公司股票、公司债券及其他有价证券

;

(

四

)

签署董事会重要文件

;

(

五

)

在发生特大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的紧急情况下

,

对公司事务行使符合法律规定和公司利益的特别

处置权

,

并在事后向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报告

;

(

六

)

董事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董事长及其他董事可以根据董事会的授权行使董事会部分职权

,

但应将有关执行情况以书面形式提交

最近一次董事会备案。凡超出授权范围的事项

,

董事长或其他董事无权予以决定

,

应及时提议召开董事会集

体讨论决定。

特此公告。

上海东方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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